
加 急 江工信中小函〔2025〕32 号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转发关于开展 2025 年

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认定和

复核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

现将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 2025 年专精特新“小

巨人”企业认定和复核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工信融资函〔2025〕16 号）

转发给你们，请根据要求做好相关工作，具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注意事项

（一）营业收入限额。本年度暂不接收营业收入低于 5000

万元企业的申请和复核。

（二）发明专利要求。国内发明专利证书等佐证材料，涉及

海外发明专利、集成电路设计布图等其他Ｉ类知识产权的，仍需

提供。

（三）主营业务增长要求。对本年度申请复核专精特新“小巨

人”企业“近 2 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不低于 5%”的指标不作

要求；对新申请的第七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仍需满足“近 2 年

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不低于 5%”的指标要求。

（四）审计报告要求。需包含主营业务收入、主营业务成本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

— 2—

两项指标，务必请会计师事务所在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

管平台（http://acc.mof.gov.cn）完成报备后的已赋码电子原件，上

传至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，如不一致将影响申请结果。

（五）申请表中新增内容。利润总额、产品销售成本、期末

净资产。

二、填报工作及时间

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申请和复核采取线上填报与线下报送

相结合的方式。线上于 2025 年 5 月 14 日至 6 月 5 日，在工信部

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填报；线下报送以企业属地中小企业

主管部门要求为准，线下与线上数据应保持一致。

三、推荐要求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进行广泛发动、积极推荐主导产品属于重

点领域、产业链配套能力强的企业申报；同时务必通知到每家 2022

年认定的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，并给出复核意见，不推荐复核

的，需说明原因。要严格把关，通过组织实地抽查、第三方数据

验证、财务报表对照等方式，加大审核力度，提升推荐质量。

四、推荐时间

1.请各县（市、区）于 2025 年 6 月 5 日前收集汇总辖区内企

业的申报材料，包括第七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申请书（申请

企业需加盖公章），2022 年认定和复核通过的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

企业复核申请书（申请企业需加盖公章），佐证材料合订本（包括

申请书、推荐汇总表、佐证材料），各一式两份以及合订本材料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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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版报送给我局。

2.请各县（市、区）于 2025 年 6 月 10 日前将加盖公章的正

式推荐文，第七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推荐汇总表，2022 年认

定和复核通过的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推荐汇总表报送给我局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 2025 年专精特新“小

巨人”企业认定和复核工作的通知（粤工信融资函

〔2025〕16 号）

2.相关附件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5 年 5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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